[bookmark: _GoBack]*為推動垃圾減量、節能減碳，保護環境及維護人員健康，於公民會館場所召開會議或舉辦活動時，不得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；如有供點心餐盒，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。經勸導仍不配合時，本所將視情況拒絕借用場地至少三個月。
